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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广大邮政客户，我中

心受州邮政局委托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8

名邮政储蓄

营业员和

2

名邮政营业员，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

1

、思想好、品德正、责任心强、具备一定社交能力，且

热爱邮政工作，欲谋求一份长期稳定工作的待业人员。

2

、年龄在

18

周岁—

25

周岁青年，男女不限。

3

、文化程度：大专以上。

二、待遇：

经考核合格正式录用后享受如下待遇。

1

、月工资：基本工资

+

绩效工资。

2

、企业按国家规定办理各种社会保险。

3

、在职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用品。

三、报名时间和有关要求：

1

、从公告之日起到

5

月

27

日止。

2

、报名时携带身份证、学历毕业证。

3

、

报名地点：

州博达劳务派遣公司（州就业局对面，南吉新路

9

号）。

联系电话：0743-8715152

湘西自治州博达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2008

年

5

月

25

日

招 聘 公 告

摄影大奖赛征稿通知

小溪村位于湖南湘西州吉首市火车站北约二公里

处，青山环抱，林木苍翠，拥有三千多亩的原始次森林；

河水清澈，民居古雅，建筑多以明清和民国风格为主，且

都保存着完好的历史原貌。 多年来接纳过多个影视剧摄

制组，成为很受欢迎的影视剧外景摄制地。

为了让摄影家、 摄影爱好者用镜头传递 “小溪人

文·风情” 魅力，在共享小溪的山姿水色和人文风情时

所拍摄的作品有个交流和展示平台； 为了将反映吉首

“小溪人文·风情”的优秀摄影作品汇印成册，作为打造

吉首小溪风景区旅游品牌的依据。 为此， 特举办吉首

“小溪人文·风情”摄影大奖赛。

一、活动主体

主办单位：

中共吉首市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

吉首小溪民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吉首市摄影家协会

吉首市峒河街道办事处

协办单位：

《团结报》

《边城报》

湘西电视台吉首频道

二、活动主题

从各个视点、各种视角，并以摄影艺术独有的表现

方式，真实记录、展示吉首小溪人文·风景·民俗·历史

的摄影作品。

三、征集办法

1

、以州内外专业摄影人士、业余摄影爱好者、历史

见证者为征集对象。 应征者不限性别、年龄、地区、职业。

2

、 在征集活动规定时间内参加主办方组织的主题

摄影活动所拍摄的摄影作品；自行安排以吉首小溪为主

题的自由行，其间所拍摄的作品，以及能反映吉首小溪

历史变迁的摄影作品均可应征。 应征者参加此活动所产

生的各项费用由应征者自理。

3

、大奖赛征稿活动启示及吉首“小溪人文·风情”摄影

大奖赛作品征集活动报名表”在湘西各媒体及网站刊登，

作者填写好“吉首小溪人文·风情摄影大奖赛作品征集活

动报名表”后，随作品一并邮寄或自行至递交到启示确定

的收稿单位。

四、规则须知

1

、吉首“小溪人文·风情”摄影大奖赛作品截稿时间

为：

2008

年

6

月

20

日止，并从未发表过与未在各类赛事

中获奖过的作品，为有效应征作品。 应征作品内容须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健康向上。

2

、应征作品数码 、胶片均可 ，风格 、黑白

/

彩色不

限 ，组照 （每组限

5

张以内 ），每位应征者作品最高幅

数不得超过

6

幅。

3

、应征作品规格：为

10

寸照片，一律以照片形态

(

请

勿装裱

)

应征。 谢绝利用电脑手段改变原始影像的

PS

创

意作品应征。 每幅作品背面都必须粘贴端正书写的“吉

首小溪人文·风情摄影大奖赛作品征集活动报名表”。 提

供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和常用的电子邮

箱等资料，以便联络和必要的资信及时告知。

4

、本次征集不收报名费、所有应征作品恕不退

稿， 入围作品必须递交作品胶片或数码电子文档

（

JPG

、

TIF

格式，

3M

以上）。

5

、 所有应征作品因作者创作中所引发之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争议，均由作者自行负责。

6

、经评选后所有的入围作品，承办方有权在吉首

小溪风景区的开发和宣传等相关活动中使用

(

包括出

版物、展览、专题电视节目、专题网站展示

)

并享有作品

的版权，不再另外支付稿酬。

7

、大奖赛后，承办方将优秀入围作品编选，印制

作品画册， 被选编作品的作者在画册印制后将获赠

样书一册。

8

、 参加本次征集活动即视为认可本征集活动各

项规则。

9

、本次活动的解释权归属于组委会。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

3

名（人文、风景、民俗各一名）

奖金：人民币

5000

元

二等奖：

10

名 奖金：人民币

2000

元

三等奖：

30

名 奖金：人民币

1000

元

入围奖：

200

名 奖金：人民币

200

元

纪念奖若干

注：各项奖金的所得税由获奖者按税法规定交纳。

六、评审方式

由组委会组织有关方面专家组成审议委员会

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州内各媒体公布。 评委参赛

作品不参加评奖。

七、截稿日期

应征作品的截稿期为 ：

2008

年

6

月

20

日

24:

00

，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八、收稿地址

吉首商贸大世界

B1

栋

6

楼： 吉首小溪民俗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办公室

湘西州广电播控大楼

7

楼《边城报》活动策划部

吉首市广播电视局广告部

（应征作品稿件请务必在信封左下角注明“小溪人

文·风情摄影”字样）

联系人：

砂 刚

13974358999

周金祥

15074319451

吉首“小溪人文·风情”摄影大奖赛组委会

2008

年

5

月

16

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民族 年龄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E-mail

拍摄主题

1

拍摄地点

拍摄时间

拍摄主题

1

拍摄地点 拍摄时间

拍摄主题

1

拍摄地点 拍摄时间

拍摄主题

1

拍摄地点 拍摄时间

拍摄主题

1

拍摄地点 拍摄时间

拍摄主题

1

拍摄地点 拍摄时间

吉首小溪人文·风情摄影大奖赛报名表

吉首“小溪人文·风情”


